保健中心仪器设备
计量校准服务采购需求

▲一、需求
根据《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实验室2026年度仪器设备计量校准计划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，对保健中心相应设备提供提供计量校准服务，保证计量校准服务质量，出具采购人认可的合格报告。
▲二、服务要求。
采购合同签订后，供应商应24小时内将计划入场人员名单、相应资质复印件、工作计划报采购人审核，采购人审核通过后，24小时内入场工作，进场后14个日历天完成计量校准工作，25个日历天内完成计量标识、出具报告，并交予采购人。
▲三、商务要求
1、应标供应商承诺：以上价格含税金、计量所需标准品、人员、交通费、劳务费与证书出具与邮寄相关的所有全过程费用。
2、合同签订日期：供应商承诺自成交通知书发出3天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。
3、付款条件。
（1）结算周期：双方以完成仪器设备计量校准服务后，成交供应商出具计量/校准清单证明（加盖公章）及收费清单给采购人确认作为费用结算凭证，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后，向成交供应商结算。
（2）数量核对：本服务根据《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实验室2026年度仪器设备计量校准计划表》执行，结算金额根据现场实际计量校准设备和供应商单价报价为计算依据。
（3）付款时限：待采购人核算确认全部设备后，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合格增值税发票10个工作日内，将计量校准费用通过银行转账至成交供应商指定账户。
▲四、承诺
[bookmark: _GoBack]  应标供应商承诺：完全根据“二、服务要求。”中的时间要求完成相应工作，每个节点延迟1天，自愿扣减300元服务费，累计延迟20天，自愿免收本项目服务费，时间节点以采购人书面确认为准。
本项目实际应付服务费=本项目服务费-延迟扣除金额
五、说明。
1、 带▲的技术参数要求、服务要求、商务要求是实质性要求，投标人应完全响应，否则废标，如果存在虚假响应或者是虚假承诺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应标人承担。
2. 投标人必须在响应文件中对技术参数要求、服务要求、商务要求逐条明确回复，承诺内容须达到本次采购项目要求，否则废标。
3、投标人应编制实施组织方案、售后服务方案，在评审中将对上述方案进行评审加分。

